
□ 吴小国

随着快递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快件损失赔偿纠纷日趋增多。 快件在寄递过程中损毁灭失

的，除非存在免责情形，快递企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由于快递服务合同的格式性、无名

性，尤其是保价条款、限额赔偿条款等格式条款本身的复杂性，实践中对于赔偿金额的确定存

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到底是全额赔偿、部分赔偿还是限额赔偿，往往成为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当

事人之间的主要争议。

快件损失赔偿金额的
司法审查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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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件损失赔偿金额认

定的法律适用

要确定快件损失赔偿金额， 首

先要解决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件的

法律适用问题。

1.适用 《民法典》 和 《快递暂

行条例》， 不适用《邮政法》。 《邮

政法》 规定， 该法所涉损失赔偿规

定仅适用于邮政普遍服务， 因此

《邮政法》 有关赔偿规定不适用于

快件损失赔偿。 《快递暂行条例》

是专门调整快递服务合同关系的行

政法规， 补充、 细化了一般民事法

律规范， 区分保价和未保价快件确

定不同的处理方式。 根据“特别规

定优先于一般规定” “具体规定与

概括规定不冲突时优先适用” 的原

则， 对于快件损失赔偿应优先适用

《快递暂行条例》， 并与 《民法典》

叠加适用。

2.参照适用 《民法典》 运输合

同相关规范。 快递服务合同属于无

名合同， 在《民法典》 中没有专门

的规定， 但可以参照《民法典》 合

同编中最类似合同的规定。 快递服

务是在运输合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新型服务行业， 尽管快递服务在运

输环节之外还包括收寄、 分拣、 投

递等极具个性的服务， 但其中所包

含的运输服务与运输合同基本一

致。 因此， 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可以

参照适用《民法典》 中运输合同相

关规则， 区分有无约定分别处理。

对于快件损失赔偿数额的确

定， 应当注意确定依据的多样性，

具体包括保价条款、 限额赔偿条款

和《民法典》 合同编规定。 按照约

定优于法定， 保价赔偿优于限额赔

偿的原则， 三种赔偿依据的适用顺

位为： 保价条款—限额赔偿条款—

《民法典》 合同编规定。

保价条款的具体适用

保价条款是寄件人和快递企业

在签订快递服务合同时就快件是否

保价、 保价金额、 保价费、 赔偿规

则等所作出的约定。 保价快件发生

损失时， 由快递企业按照保价金额

进行赔偿， 保价金额高于实际损失

的， 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保价

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 按照保价金

额赔偿。 实践中主要对超额保价和

不足额保价的处理存在争议。

1.超额保价的处理。 超额保价

是指保价金额高于实际损失。 根据

保价赔偿规则， 在保价金额超过实

际损失时， 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进行

赔偿。 保价的本意在于由寄件人对

快件的实际价值作出明示， 并以支

付相应保价费作为取得按照该实际

价值获得赔偿的代价。 保价规则明

确要求寄件人按照快件的实际价值

进行保价。企业为提高效率，往往对

寄件人填写的保价金额仅作形式审

核， 如寄件人为此以高于实际价值

的数额填写保价金额， 属于违背交

易条件的不诚信行为。 若对超额保

价进行超额赔偿，既违背保价约定，

也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不足额保价的处理。 不足额

保价， 指寄件人未对快件按照实际

价值足额保价， 通常系由于寄件人

未理解保价赔付规则或者为了少支

付保价费而造成。 实践中， 寄件人

可能会提出保价金额远低于实际价

值， 违反公平原则， 构成显失公

平， 主张撤销保价条款或者保价条

款无效。 对此， 笔者认为， 公平与

否不能仅仅根据寄件人实际损失能

否得到充分赔偿进行判定， 而应结

合权利、 义务、 责任、 风险进行综

合判断。 快递企业提供保价赔偿规

则并非意在免除自身责任， 而是鼓

励寄件人通过等值保价取得就快件

实际损失获得赔偿的机会。 在完全

有权选择等值保价情形下， 寄件人

却无视不足额保价后果， 出于侥幸

心理和减少保价费的目的选择不足

额保价， 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

件， 因此不能以此撤销该条款。 但

是， 不足额保价条款本质上属于免

责条款， 如果快递企业存在重大过

失或者故意， 可依法否定其效力。

限额赔偿条款的具体适用

如快件未保价或保价条款无

效， 则需适用限额赔偿条款确定赔偿

金额。 限额赔偿条款是快递服务合同

中十分普遍的格式化条款。

1.对于限额赔偿条款的订入审

查。 限额赔偿条款是企业单方提供的

典型格式条款， 在缔约时不允许寄件

人对其进行任何变更。 寄件人提出限

额赔偿条款不能作为合同内容时， 需

按照 《民法典》 和 《快递暂行条例》

审查快递企业在缔约时是否履行提示

说明义务。 目前， 多数快递公司在下

单页面的收寄信息下简明扼要单独列

明限制赔偿条款， 进而进行相应提

示， 并强制寄件人阅读， 此类措施可

视为快递公司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

2.对于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审

查。 在限额赔偿条款作为合同内容

后， 因其属于免责条款， 需根据《民

法典》 第五百零六条第二项对条款的

效力进行审查， 如果认定构成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 则否定限额赔偿条款的

效力。 重点审查三个方面：

其一， 企业需说明快件损失的原

因并提供证据。 企业负有审慎保管快

件的义务， 即使寄件人未予保价， 也

不能因此而减轻快递企业的保管义

务。 若出现货损或者丢失的情形， 需

由快递企业说明、 举证快件损失的原

因， 如无法说明， 应认定快递企业存

在重大过失， 否定限额赔偿条款的效

力。 在快递企业举证快件损失的具体

原因时， 需进一步判断属于故意、 重

大过失、 一般过失还是没有过失。

其二， 故意情形的认定。 所谓故

意， 即快递企业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

可能导致快件毁损， 仍希望或放任此

类后果的发生。 比如， 寄递过程中快

递员盗取、 贩卖快件， 或者快递网点

拒绝派送快件等行为。

其三，重大过失的认定。重大过失

包括疏忽大意的重大过失和过于自信

的重大过失， 具体情形包括在收寄环

节未对易碎物品进行标识， 在分拣环

节对快件进行明显的暴力分拣， 在投

递环节未核实签收人身份导致派送错

误等。 这里着重要注意与一般过失的

区分，比如物品轻微弯折、破损等应认

定为一般过失。属于一般过失的，一般

情况下，限额赔偿条款仍然有效。

未约定赔偿方式的具

体适用

如果根据保价条款、 限额赔偿条

款依然未能解决快件损失金额的认

定， 则应按照民事法律规则进行处

理， 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补充协议确定。 货损发生

后， 当事人可以另行订立补充协议，

对货物毁损的赔偿额或计算方法等进

行补充约定。

2.根据交易习惯确定。 交易习惯

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对于同类物品进

行赔偿的方法或数额的惯常做法， 如

果寄件人与快递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

快递服务关系， 对于快件损失赔偿形

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计算方式， 在充

分举证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

3.按照到达地市场价格确定。 按

照市场价格计算快件损失时， 应区分

快件是否存在， 结合具体案件具体分

析。 快件丢失时， 应由寄件人就快件

的真实价值承担举证责任， 主要是提

供货物来源的交易记录， 如合同、 发

票、 支付凭证、 折旧率等。 快件损坏

时， 可采用询价、 评估等方式对货损

程度进行判断， 综合考虑修复费用、

残值等因素合理确定损失金额。

4.结合限制性规则综合确定。 在

未约定赔偿方式的情形下， 根据民事

赔偿一般规定处理时， 与通常的违约

损失赔偿情形无异， 因此在按照上述

步骤确定实际损失后， 还需要适用可

预见性规则、 与有过失规则、 减损规

则等较为常用的限制性赔偿规则， 综

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过错与损失

的因果关系等因素酌情合理判定。 实

践中可审查快件是否为贵重物品， 寄

件人是否保价， 寄件人是否按照《快

递暂行条例》 载明快件名称、 数量、

规格等， 寄件人是否为商主体， 寄件

人与快递企业是否经常性发生快递服

务合同关系， 快递企业构成故意还是

重大过失等因素， 按照实际损失等酌

情认定赔偿比例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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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上海法院审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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